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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SY 5854-93《油田专用湿蒸汽发生器安全规定》。

    本标准是对SY 5854-93的修改，与其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增加了 “前言”，对修改内容进行重点阐述。

    — 额定工作压力由18. 1MPa提高至21 MPa,额定工作温度由357℃提高至370'C，见第1章;
    — 给出了发生器的具体定义，见1. 3;

    — 增加了燃烧器设计火焰长度、锥角两个指标，撤销了 “火焰不直接接触管束及管卡”，见

          3. 7;

    — 对噪声要求引用GBZ 1-2002《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撤销了“符合国家环保部门有关
        规定”条款，见3. 8 ;

    - 3.12是对本标准1993年版的4.11的修改，增加 “底车”两字予以明确范围;

    — 增加 “受压元件焊接要求”对发生器制造的焊接工艺、焊工资格、焊接设备、焊接质量检

        查、焊缝返修、热处理提出了总体要求，同时对受压元件予以明确;
    — 对安装监督检验和总体验收提出明确要求，见5.2, 5.3, 5.6, 5.7, 5.8, 5.9;
    — 对发生器修理或改造方案提出明确要求，见7.3,

    - 6.4是对本标准1993年版的5.3.4的具体细化;
    — 对本标准1993年版的7.5-7.9进行了具体细化;

    - 10.1.3是对本标准1993年版的6.1.3的修改，并增加 “按制造单位提供的计算标准气
    - 10.1.5是对本标准1993年版的6.1.5的修改，并增加 “最大不超过100a",

    — 对水质提出了具体要求，见6.10-6.13,

    本标准与SY 5854-93相比，在适用范围和一些具体要求上有较大变化，第一章对本标准设计

范围明确了要求，对重要环节，如设计、制造、安装、检验、使用等，使其在资格、职责加以表述时
条理更清楚。本标准还增加了1.3“发生器定义”等，同时本标准还对原有部分条款进行具体细化，

使本标准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本标准由石油工业安全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辽河油田质量安全环保处。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于文洋、朱凤亭、冯元、张福长、吴岑、高立新。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版本发布情况为:
    - SY 5854-9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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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专用湿蒸汽发生器安全规定

1 范围

1.1 本标准规定了油田专用湿蒸汽发生器 (以下简称发生器)设计、制造、安装、修理、改造、使
用管理、定期检验、报废等安全管理基本要求。

1.2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工作压力小于或等于21MPa，额定工作温度小于或等于370r-。移动式发生

器除底车部分外均应执行本标准。

1.3 湿蒸汽发生器是指其本体和与其同在一个撬装平台连为一体的受压元件且划定在以下范围内:

    a)柱塞泵出口第一道环焊缝。
    b)蒸汽出口单流阀后第一个截止阀外侧焊缝，排放阀外侧焊缝。
    c)蒸汽雾化管道一次减压阀前进口第一道环焊缝。

    d)燃气管道主燃气电动阀后 (一级)第一道焊缝。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3805特低电压 (ELV)限值
    GB/T 3811起重机设计规范
    GBJ 11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Z 1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SY 0027稠油集输及注蒸汽系统设计规范

    SY/T 0441油田注汽锅炉制造安装技术规范
    SY/T 0538 管式加热炉规范

    SY 6024油田专用湿蒸汽发生器安全操作规程
    SY/T 6086 热力采油蒸汽发生器运行技术规程
    燕汽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劳动部 1997年1月1日起实施

3 设计

3.1发生器的设计单位应建立完备的质量管理体系，取得相应的设计资质。

3.2 发生器的设计单位应向用户提供设计图样，安装、使用说明书，受压元件强度计算书，热力计
算书，各项保护装置的整定值和安全阀排放量计算书等。

3.3 发生器设计总图 (蓝图)上，应盖有设计资格印章和审核印章，印章中应注明设计单位名称、
技术负责人姓名、资格证书编号、有效日期。设计总图上应有设计、校核、审核人员的签字，并由设

计单位技术总负责人批准。

3.4 发生器的设计单位应对设计图样的正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3.5 发生器操作间建于地震裂度7度以上地区时，应按GBJ 11进行地震荷载计算。
3.6 辐射段至少应设置一个人孔和观火孔。

3.7 燃烧器的设计、安装应确保在最大放热量时火焰长度、锥角符合相关要求，并便于拆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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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发生器操作间的噪声应符合GBZ 1的规定。

3.9 发生器吊装用结构件的强度、刚度、稳定性，应满足GB/T 3811有关规定。

3.10发生器上使用的弯头不应使用冲压和对接焊制。
3.11发生器应设置远距离切断燃料供给的装置。

3.12 车载发生器的底车应符合国家有关汽车设计、制造、检验、运输的规定。

4 制造

4.1 发生器制造单位应具备较强的技术力量、工装设备等条件，取得相应的制造资格证书或认可，
经油田特种设备安全管理部门资质审查合格后，方可进人油田销售市场。
4.2

4.3

要求。

4.4

发生器制造单位应严格挑行一国家有关规范、标准，严格按设计文件进行制造。
发牛器伸用的材料、焊鑫石债量检验、水压试验等应符合SY/T 0441的规定，以及设计图样的

发生器出厂时，制造单位至少应向用户提供以下技术文件和资料;

    a)竣工图纸 (至少应包括总图、安装图和生要受压部件图，凌Q在原蓝图上修改则应有修改人、
        技术审核人确认标记);

    b>产品质量证明书(包括出厂合格证、材料!}鼻f"FgA. Iq接质量证明和水压试验记录);
    c)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验证明书;
    d)热力计算书;
    e)受压元件强度计算书红
    f)发生器安装使用说明书该

    9)安全阀排放量的计算书;
    h)各项保护装置整定值;

    1)受压元件重大设计资料幕

    J)运行程序。

4.5发生器制造单位应在明显部位装设产品金属铭牌，铭牌上室少应载明下列内容:
    a)发生器名称及型号;

    b)制造单位产品编号;

    c)额定蒸发量，t/h;
    d>额定工作压力，MPa

    e)额定工作温度，℃;

    f)外形尺寸，mm;

    g)总重，t;
    h)制造单位名称;
    1)制造日期;

    D监检标记。

5 安装

5.1 发生器安装单位应具备一定技术力量、工装设备和必要的检测手段，应经油田特种设备安全管
理部门批准后才能承担发生器的安装工作。

5.2发生器的安装应有经本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的施工技术方案，报油田特种设备安全管理部门审
核备案后，方可开工。

5.3 发生器安装施工方案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施工单位、技术人员、特种作业人员资格，施工机具、检测设备情况;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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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施工方案编制的依据;

    c)工程总量及分项工程明细目录;

    d)施工工艺、技术措施及安全保证条款;

    e)施工质量保证要点及检查要求。
5.4 发生器在安装前和安装过程中，安装单位应进行检查，若发现存在影响安全使用的质量问题时，

应停止安装并报告油田特种设备安全管理部门

5.5发生器的安装应依据设计图纸、SY/T 0441及本标准有关要求进行。安装过程如有变动应征得
设计、制造、使用单位同意。

5.6水压试验前，专业检验单位应作全面检查并做好记录。安装结束后，安装单位应出具安装质量

证明文件。

5.7 专业检验单位在监督检验工作完成后，应出具《湿蒸汽发生器安装质量监督检验报告》。

5.8发生器监督检验合格后应进行总体验收，油田特种设备安全管理部门、专业检验单位及相关管
理部门派员参加。

5.， 安装验收时，安装单位至少应提交以下资料:

    a)安装申请审批单;

    b)发生器出厂资料;
    c)设备清单及缺损或修复配件记录，
    d)基础检查记录;

    e)主体及附属设备安装检查记录;
    f)水压试验记录;

    9)仪表调校记录;

    h)安装竣工图纸;

    i)安装质量监督检验报告;
    J)试运行记录;

    k)其他有关资料。

‘ 使用管理

6.1 发生器操作间至少应符合下列要求:

    a)设备布置应便于操作、通行和检修，并留有安全疏散通道;
    b)应有足够的光线和良好的通风以及必要的防冻措施;

    c)地面应平整且防止积水;

    d)固定式操作间外墙或屋顶应设有泄压面积 ‘如天窗、玻璃窗、薄墙等)，泄压处不得临近值班
        室、化验室、油气系统;

    e)承重梁、柱等构件应符合SY/T 0441的要求;

    f)发生器操作地点，对流段、辐射段进 (出)口、压力表、流量计、温度计等仪表以及受压元
      件经修理操作台前，操作平台台阶处应有足够的照明，应备有应急照明设施;

    9)操作间通向室外的门应向外开，发生器运行时不得将门门死，出人口保证畅通无障碍;

    h)发生器操作间还应符合SY 0027的要求。

6.2发生器操作人员应经专业培训考试，取得油田特种设备安全管理部门颁发的操作证后，方可上
岗操作。

6.3 发生器操作人员应熟悉设备安全运行操作规程，定期检查设备运行情况，搞好安全运行，任何

人不应强迫操作人员违章作业。

6.4 新安装、移装、长期停用的发生器在使用前至少应做下列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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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工艺管路上阀门是否在恰当位置;

    b)安全报警装置是否校验;
    c)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d)自动控制系统是否正常;

    e)燃料系统有无渗漏;
    f)安全附件是否齐全并已进行校验;

    B)辅机及水处理设备是否正常。
6.5 启动。

6.5.1启动前应检查以下内容:

    a)水汽系统:

        1)检查柱塞泵进出口阀门是否打开;

        2)检查各压力表、压力开关、差压变送器阀门是否打开。
    b)燃料系统:

        1)检查燃油系统各阀门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2)检查供气主阀门是否打开，主气管路控制阀门处于关闭状态;

        3)检查总电源、柱塞泵、鼓风机、空压机、电加热器、控制盘开关是否正常合闸送电;
        4)检查控制盘控制开关位置是否处于启动状态。

6.5.2按操作程序启动附属设备。

6.5.3新安装或长期停用的发生器在投运前应烘干衬里。
6.5.4 发生器启动时应有两个人配合，应做到谁启动谁盘泵。

6.5.5 发生器点火时对流段吹灰平台及周围不应有人。
‘.6 运行。

6.6.1 运行时，火量应逐级调节，火焰处于最佳状态。
6.6.2 发生器运行时应按从空压机、柱塞泵、空气干燥器、控制盘、鼓风机、换热器、对流段、到

水处理设备的顺序进行巡回检查。
6.6.3 其他运行指标应符合SY/T 6086的规定。
6.7 停止运行。

6.7.1 发生器由正常状态停止运行时火量应及时调整，不得急剧下降。

‘.7.2 冬季停止运行应有可靠的防冻措施。
6.7.3 发生器运行时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紧急停止运行;

    a)给水系统失效不能向发生器正常供水;
    b)超温、超压经处理后仍无下降;

    c)主控仪表或安全阀失效;
    d)受压元件损坏，危及操作人员安全;

    e)钢结构、绝热层脱落烧损;
    f)其他影响发生器安全运行的情况。

6.7.4 发生器长期停运时应采取下列措施:

    a)排除管束内积水，关闭阀门以隔断空气，对有可能含湿气的系统进行吹扫，投人干燥剂;
    b)对燃油系统进行置换;

    c)仪表要防止风雨侵蚀;
    d)断开电源总开关。

6.8具体的操作程序及内容按SY 6024执行。
6.， 检修人员进人发生器内部应符合8.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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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使用单位应做好给水水质管理工作，发生器运行时给水品质应符合表1要求。

                                      表1 给水品质

序 号 项 目 单 位 发生器进口 化验周期，h

1 总硬度 (CaCO, ) mg/L 簇O. 001 2

2 总悬浮固型物含量 mg/L 毛l

3 总铁含量 mg/L 簇01 8

4 溶解氧 〔二次脱氧) mg/L 镇0.05 2

5 总矿化度 m吕/L <7000

6 碱度 mg/L <2000 2

7 油含量 mg/L < 1

8 硅含量 mg/L <50

9 pH值 (25℃) 7̂ -12 2

6.11 使用单位应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制定出《水处理设备安全运行操作规程》和《水处理设备检查保

养规程》。水处理设备应进行定期检查，检查工作可由使用单位自行进行，也可以由专业检验单位检
验。

6.12水质化验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考试，取得油田特种设备安全管理部门颁发的操作证后方可上
岗。

6.13 水处理设备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立即停运:

    a)发生器因故停运，短时间无法恢复时;

    b)发生器并联运行而停运发生器有返汽现象时;

    C)原水水质突然发生恶化，如浑浊、硬度突然增大等;

    d)软化器内树脂中毒或出现偏流现象时。
6.14 化学清洗。

6.14.1 化学清洗前应经过专业检验单位进行检验。
‘.14.2 结垢厚度应大于lnmm,覆盖率大于80%.

6.14.3 化学清洗旅下应由经过油田特种设备安全管理部门资格审查批准或认可的专业清洗单位进

行。清洗单位应具备一定技术力量、必要的工装设备和化验设施，并健全各项管理制度。
6.14.4 施工单位在清洗前应根据检验报告制定清洗方案，方案中至少应包括:清洗工艺、技术指
标、设备操作要求，清洗工作程序，缓蚀效率测定方法，清洗效果评定标准等内容。

6.14.5 清洗方案应报油田特种设备安全管理部门批准。
6.14.6 化学清洗作业结束后，设备主管部门应组织油田特种设备安全管理部门、专业检验单位、使

用单位、清洗施工单位等部门对清洗质量进行验收。
6.15 使用登记。

6.15.1发生器投入使用前，使用单位应到油田特种设备安全管理部门办理 《湿燕汽发生器使用登记
证 》。

6,15.2 办理《湿蒸汽发生器使用登记证》至少应持有以下资料:
    a) 4. 4中所规定的发生器出厂质量证明文件;

    b>《湿蒸汽发生器安装质量监督检验报告》;
    c)《湿蒸汽发生器修理 (改造)质量监督检验报告》;
    d>《湿蒸汽发生器内外部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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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湿蒸汽发生器技术档案》;

    f)安全规章制度。

6.16 进口发生器。

6.16.1外贸经营单位和使用单位应对发生器的先进性和可靠性负责，在签订合同时应选派熟悉发生

器性能的专业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参加谈判。在合同中应注明以下各项:

    a)设计、制造、安装检验依据的标准和规范;
    b)产品的随机文件应包括:产品质量证明书、设计图样、受压元件强度计算书、安装使用说明

        书、安全阀排放量计算书和特殊说明的条款;

    c)索赔期限，质量保证期限。

6.16.2合约签定后，应及时上报有关主管部门和特种设备安全管理部门备案。
6.16.3进口发生器到货后使用单位应立即组织商检，商检中的安全性能检验工作，由专业检验单位

进行，未经商检的发生器不应安装使用。

7 修理与改造

7.1发生器受压元件的修理及本体改造单位应具备一定技术力量、工装设备和必要的检测手段，经

油田特种设备安全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承担修理工作。
7.2 发生器受压元件的修理或改造应有经修理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的施工技术方案，报油田特种设

备安全管理部门审核备案后，方可开工。

7.3 发生器修理或改造方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修理 (改造)单位、技术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的资格，施工机具及检侧设备情况;

    b>修理或改造方案编制的依据;
    c)主要修理部位;
    d)修理工艺、技术及安全措施;

    e)质量保证要点及检查要求。
7.4 经检验或检查，发生器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更换或修理，

    a)腐蚀严重，剩余壁厚经强度校核不能满足强度要求时;
    b)直管挠度超过管长2%或超过管径90%时;

    c)凹陷、鼓包或胀粗超过管径的2.5%或3mm时;
    d)焊缝表面存在裂纹、气孔、弧坑、夹渣、咬边等缺陷及打磨深度超过壁厚腐蚀余量时;

    e)管束或弯头过烧，硬度超出原材料硬度值范围时;
    f)经无损探伤发现有超标缺陷时;

    9)对流管束、辐射管束的连接弯头采用冲压或对接焊制时;
    h)材料劣化时; -
    I)对流管束翅片管的翅片腐蚀、烧损、脱离基管时;
    J)管卡、瓦口砖、保温层烧损、松动或支架损坏时;
    k)管束内结垢覆盖面积相对较大或厚度超过1. Omm时应进行清洗:

    D存在其他不能保证安全运行至下一个检验周期的情况时。
7.5 发生器修理所用材料、焊接要求应按5.3的规定执行。

7.6 发生器燃料改变时应按7. 1，7.2执行。

7.7 发生器修理或改造后，修理单位应出具修理 (改造)质量证明文件;专业检验单位应出具 《湿

蒸汽发生器修理 (改造)质量监督检验报告》。
7.8 修理或改造检验合格后应进行验收，油田特种设备安全管理部门、专业检验单位及相关管理部

门派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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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修理或改造验收时，修理施工单位至少应提交以下资料:

    a)修理或改造申请审批单;
    b)修理或改造质量证明文件、零配件合格证;

    c)修理或改造施工技术方案;

    d)水压试验报告;
    e)发生器内外部检验报告;

    f)发生器修理 (改造)质量监督检验报告;

    9)试运行记录。
7.10 发生器受压元件修理后，修理单位应做好各项检查记录在水压试验前报专业检验单位进行监督
检验。

7.11 总体验收完成后，修理或改造单位应将完整资料交付使用单位存档

8 定期检验

8.1发生器应实行定期检验制度。定期检验分为外部检验、内部检验、水压试验、水质监测。定期

检验工作由油田特种设备安全管理部门认可的专业检验单位进行。

8.2检验周期;
    a)外部检验:发生器运行时的检验，一般每年进行一次。
    b)内部检验:发生器停机时的检验，至少每两年进行一次。

    c)水压试验:以水为介质，以规定的试验压力对发生器受压部件强度和严密性进行的检验，一
        般每6年进行一次。

    d)水质监测:发生器用水监测，一般每季度进行一次。
    e)发生器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还应进行外部检验:

        1)移装发生器开始投运时;

        2)发生器的燃烧方式和安全自控系统有改动后。
    fl发生器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还应进行内部检验:

        1>新安装的发生器在运行一年后;

        2)发生器移装前:

        3)发生器停运一年以上恢复运行前;

        4)受压元件经修理或改造后及重新运行一年后;
        5)根据上次内部检验结果和发生器运行情况，对设备安全可靠性有怀疑时;
        6)根据外部检验结果和发生器运行情况，对设备安全可靠有怀疑时

    9)发生器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还应进行水压试验:

        1)移装发生器投运前;

      2)受压元件重大修理或改造后。
8.3 从事检验工作的检验人员应由取得国家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锅炉压力容器检验资格证书的人员

担任。

8.4 检验单位应保证检验 (包括缺陷处理后的检验)质量，检验时应有详细记录，检验后应按各类

检验项目出具检验报告，检验报告应由持证检验员签字，经审核并加盖检验单位公章后方为有效。
8.5使用单位定期检验前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a)检验前，应切断与受检发生器有关的电源，并设置明显的安全标志。

    b)受检的发生器与热力系统相连接的管道、烟道及其燃料供给系统，应采取可靠的隔断措施，

      并设置明显的隔离标志。

    c)发生器内部应进行置换通风，并取样分析，分析结果应达到有关规范标准规定。发生器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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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含量应在18%-23% (体积分数)之间，必要时还应配备通风、安全救护等措施。
    d)为检验而搭设的脚手架、轻便软梯等设施应安全、牢固。

    e)打开辐射段人孔盖，发生器内部温度不得高于300C，炉管壁温不得高于40'C .

    f)清除辐射段管束及对流段管束表面的灰渣、污物和氧化皮等，使之露出金属光泽。
    9)检验重点部位及发现问题部位，必要时应部分或全部拆除绝热层和其他附件。
    h)照明灯具，工具和仪器电源电压应符合GB/T 3805中的相应规定。

    1)现场采取射线探伤时，应隔离出透照区。与检验无关人员应撤离50m以外，并设置明显的安
        全标志。

    j)检验现场应设有专职人员监护，进人内部检验时，应有可靠的联络措施。
8.6定期检验的主要项目:

    a)宏观检查;

    b)定点厚度测定检查;

    c)无损探伤检查;
    d)硬度测定检查;

    e)金相检查;

    f)应力测定;

    B)水压试验;
    h)其他。

8.7 发生器在水压试验前应进行内、外部检验，必要时还应作强度校核，但不应用水压试验的方法
确定工作压力。强度校核按SY/T 0538规定执行。
8.8 具体检验项目按照检验单位编制的检验方案执行。

， 报废

，.1 经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作报废处理:
    a)经实测受压元件存在大面积腐蚀、磨损，且剩余壁厚小于设计壁厚;

    b)受压元件材质存在大面积变异;
    c)受压元件存在严重损坏而无修理价值。

，.2 凡报废发生器应由专业检验单位作出全面鉴定，报油田特种设备安全管理部门备案，注销使用
登记证。已报废发生器应就地解体，不应再投人使用。

10 安全附件与仪表

10.1安全阀
10.1.1发生器应在下列部位装设安全阀:

    a)柱塞泵出口;

    b)蒸汽出口;

    c)雾化分离器;
    d)蒸汽出口雾化管线。

10.1.2安全阀应铅直安装，在安全阀和管道之间不应安装取样管和阀门。

10.1.3 安全阀的总排放量应按制造单位提供的计算标准或 《蒸汽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进行计
算。

10.1.4 燕汽出口安全阀开启压力，按介质流动方向依次应为1.05倍和1.08倍最高工作压力。

10.1.5蒸汽出口安全阀回座压差应为起始压力的4写 -̂7%，最大不超过10肠。

10.1.6柱塞泵出口安全阀起始压力应不超过高压给水缓冲器设计压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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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安全阀出口应装设排汽管直通安全地点并有足够的流通截面积，排汽管底部应装有疏水管并
接至安全地点，排汽管和疏水管上都不得安装阀门。
10.118 发生器在用安全阀应每年至少校验一次，新安装和维修后的安全阀也应进行校验。

10.1.9 安全阀校验项目至少应包括整定压力、回座压力和密封性能试验，校验结果应记入档案。

10.1.10安全阀经校验后应加锁或铅封，严禁用加重物、将阀芯卡死等手段提高安全阀起始压力或
使安全阀失效。

10.1.11安全阀一般应在发生器停运时，送有资质的安全阀校验单位进行校验。

10.1.12安全阀校验单位应具有一定技术力量，有现场和室内校验设备.经油田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部门资格审查批准的专业校验单位方可承担校验工作。

10.1.13 发生器用安全阀应选用国家定点生产单位产品，进口安全阀应符合制造国技术标准，同时
还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所有安全阀出厂时应有金属铭牌并至少载明以下内容:
    a)产品型号;

    b)制造单位;

    c)出厂编号;

    d)出厂时间;

    e)公称压力，MPa;

    f)流道直径，mm;

    9)压力等级。
10.2 压力表

10.2.1发生器应在下列部位装设压力表:

    a)柱塞泵进、出口至单流阀前;

    b)套管换热器进、出口;

    c)对流段进、出口;

    d)辐射段进、出口;

    e)蒸汽出口;
    f)燃料管道入口、燃烧器人口;

    9)吹灰装置管道人口;
    h)燃料用蒸汽、空气管道人口。

10.2.2 压力表的选用应符合以下规定:

    a)高温、震动部位应分别安装耐高温、防震压力表;

    b)发生器所用压力表的精度等级不得低于1.5级;

    c)压力表盘刻度极限值应是最高工作压力的1.5倍一3,0倍，最好选用2倍;

    d)压力表盘直径不宜小于l00mm.

10.2.3 压力表应安装在便于观察、更换、冲洗的位置上，表盘上应划上红线指示出最高工作压力。

10.2.4 压力表应按计量部门规定进行检定，检定后的压力表应加铅封，并标明有效期。
10.2.5 压力表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停止使用:

    a)压力标指针在限制钉以外或无压力时指针不能回零;

    b)表盘玻璃破碎或刻度模糊不清;
    c)铅封损坏或超过检定有效期;
    d)表内泄漏或指针跳动;

    e)表盘计量单位未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f)其他影响压力表准确指示的缺陷;
    9)压力表经校验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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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温度指示仪

10.3.1 发生器应在以下部位安装温度指示仪表:
    a)辐射段出 (人)口;

    b)对流段出 (人)口;

    c)点加热器出口;

    d)受热面管壁;
    e)排烟烟道;

    fl柱塞泵出口。

10.3.2 温度指示仪表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a)温度计应选用压力式或双金属式;
    b)表盘式测温仪表量程应为最高工作温度的1.5倍一2倍;温度指示仪表精度等级应不低于1

        级 ;

    c)经过定期校验且在有效期内。
10.3.3 温度指示仪表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停止使用:
    a)超过校验有效期;

    b)仪表本体损坏或刻度模糊不清;
    c)计量单位未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10.4 自动控制系统

    发生器自动控制系统至少应具备以下功能:

    a)自动点火及报普时自动停机;
    b)流量、压力、火量自动监测及调节;

    c)手动调节。
10.5 自动保护装it

    发生器至少应装设下列保护装置:

    a)燕汽超压、超温报警和连锁保护装置;

    b)熄火连锁保护装置;

    c)供风低压力连锁保护装置;

    d)管壁超温报普连锁保护装置;
    e)给水低流量、给水低压力连锁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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